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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分機 業 務 執 掌 代理人

陳雯雯
會計長

8500 綜理會計處業務 洪翠英

洪翠英
組長

8502

1.學雜費收入會計帳務處理
2.行政單位學校經費(不含募款及推廣教育處)
3.教學單位學校經費(不含募款)
4.年度預算作業彙總
5.召開預算委員會
6.台中市社會局三區計畫
7.台中市社會局五區計畫
8.政府技能檢定委辦計畫
9.退撫基金作業

詹佳穎

會計處工作職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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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分機 業 務 執 掌 代理人

劉美玲
8501

1.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
2.薪資傳票製作
3.每日現金收入作業
4.每月結帳作業
5.代扣營業稅帳務處理
6.台中市社會局豐原親子館計畫
7.統籌年度會計師查帳作業
8.年度決算作業彙總
9.年度税簽申報
10.附屬機構相關業務(含三年使用計畫報部)
11.收據及發票號碼系統管控(含作廢)

黃麗如

會計處工作職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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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分機 業 務 執 掌 代理人

詹佳穎 8503

1.各項政府委辦計畫(不含技能檢定)
2.各項產學計畫
3.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除深耕、獎補款外)
4.台中市社會局托嬰中心計畫
5.教育部學輔計畫

洪翠英

黃麗如 8504

1.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2.國科會計畫
3.推廣教育處(含後驛社大、山線社大)
4.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募款經費
5.每月調節表(含彙整扣繳憑單)、募款專帳調節
   表及各類所得申報彙總給出納組

劉美玲

會計處工作職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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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5年度最新規定

◼二、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三、常見錯誤樣態

◼四、研究計畫案核銷及結案流程

◼五、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六、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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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5年度最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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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最新規定(1/2)

◼各類所得、二代健保、勞健保、勞退金調整：

勞動部自115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9,500元；每小時

基本工資調整為 196元。因應上列調整，進行各項申報扣繳給付標

準(共2項)及新版收據修正，請至會計處網頁查詢及重新下載使用：

一、各類所得免稅/應稅暨扣繳一覽表

二、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各項扣繳簡表

三、表單下載/新版收據： 新版收據(115.1.1開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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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最新規定(2/2)

◼外籍人士各類所得扣繳申報(以薪資所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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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扣繳所得稅及補充保費

◼代扣繳所得稅起扣點：

➢非固定薪資所得(50)    ： ≧ 90,501元 扣 5%

➢外籍人士薪資所得(50)： ≦ 44,250元 扣 6%

                                               ＞44,250元 扣18%

➢其他所得(91,9A,9B等)：＞20,000元 扣10%

◼代扣繳補充保費：費率2.11%
➢兼職薪資所得(50)：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政府規定基本工資29,500元

➢執行業務所得(9A)、演講費及稿費(9B)及租賃所得(51)：單次給付
金額超過2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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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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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作業辦法

11

https://account.ctust.edu.tw/var/file/27/1027/img/1528/220094906.pdf
https://account.ctust.edu.tw/var/file/27/1027/img/1528/2200949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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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驗收注意事項如下列規定：

一 、交貨日期及原始憑證日期以在最終審核核准日期之後為原則，如有特殊原因，經辦人應加以
         詳細說明，出貨證明應由使用單位人員簽名及加註日期。

二、 請購金額1萬元以上之採購案須檢附報(估)價單(除免驗項目外)、出貨證明；未達1萬元者
         得免附。
         報(估)價單與出貨證明之品名及規格應與請購單相符；買受人應填寫「中臺科技大學」，

不可加註「私立」或「單位名稱」。

三、請購金額15萬元以上之採購案，除共同供應契約訂約方式外，驗收時應檢附合(契)約書；
        未達15萬元者得免附。

四、修繕費支出不限金額，均應檢附報(估)價單並註明財產編號。

五、凡須列冊管理之物品或財產，應由使用單位於驗收報告單上註明保管人及放置地點。

六、除「免驗項目」、「網路購物」、「量販店」如：好市多、大買家、全聯等及「教育部獎補
        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簡稱學輔學配)項目外，請購金額
        1萬元以上之採購案，以驗收完成後才可開立憑證為原則，如有特殊原因，經辦人應加以

詳細說明。



13

113學年度請採購作業截止日及經費核銷期限
為使113學年度決算作業順利完成，敬請配合依下列期限前完成經費核銷

經費來源 類別
請購作業系統

功能關閉
支出憑證黏貼單紙本

送交會計處截止日
預算執行截止日 支出憑證日期

學校經費

請採購≧5萬 114/06/13(五)

114/7/3(四)以前
(包含退、補件)

114/07/31

113學年度之預算核銷須取得114
年7月31日前之支出憑證

114年8月1日之後，屬於7月31日
前之支出憑證均無法核銷

自行採購<5萬 114/06/20(五)

人事費用核銷 114/06/20(五)

差旅費 114/07/30(三) 114/07/31(四)以前

學校經費
以外

一般請購

114/07/21(一) 114/07/31(四)以前
(包含退、補件)

114/07/31以後
(例如：教育部補
助委辦計畫、產
學計畫執行期限

至12月31日)

計畫類經費核銷不論計畫執行期限
為何，如屬於114年7月31日前之
費用(例如：114年7月主持人費、
鐘點費)，須取得114年7月31日前
之支出憑證，並於114年7月31日
前將支出憑證黏貼單紙本送達會計
處。
114年8月1日之後，7月31日前之
支出憑證均無法核銷

人事費用核銷

差旅費 114/07/30(三)



執行期限：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請購截止日期：每年11月30日

送件截止日期：每年12月10日
1.教育部獎補助經費

2.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3.教育部學生事務輔導經費

✓配合款：次年01月31日前(12/20前送件完成) 

4.其他教育部等政府補助及委辦計畫

如有特殊情形，如12月舉辦活動等，無法依上列時程進行經費核銷，
請洽會計處個案辦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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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作業流程

單位申請
預算額度足夠
預算項目正確

系統填單
支出憑證黏貼單

費用核銷單
出差旅費報告單

憑證完整性
發票/收據，檢查憑證
資料與購買品項是否

有完整及正確性

送會計處前
自我檢核表
逐項核對

入帳
撥款預計需

7-14個工作天

送件截止日 付款日期 支付內容

每月20日前 次月10日 各項費用、預支款、墊付款

每月10日前 當月月底 廠商貨款、各項費用、預支款、墊付款

不含退補
件時間！

審核流程



會計項目使用原則

16

錯誤樣態：
一、單位拜訪送禮

事務費

公關費

二、單位購買紙張、碳

粉匣、文具用品

影印及印刷費

文具紙張費

三、購買未達一萬元碎

紙機、錄音筆

事務費

物品

四、中元普渡拜拜用品

慶典及活動費

事務費

https://account.ctust.edu.tw/var/file/27/1027/img/1528/221058214.pdf
https://account.ctust.edu.tw/var/file/27/1027/img/1528/221058214.pdf


請購注意事項

品名+用途=會計傳票摘要
品名：發電機修繕費用
用途：提供主機房電力延續
摘要：發電機修繕費用提供主機
         房電力延續

修繕費須寫
財產編號！

17



送會計處前之自我檢核表
支出憑證黏貼單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自檢勾選

發票/
收據

發票/收據號碼正確 □
發票/收據日期正確 □

發票金額正確 □

買受人填「中臺科技大學」 □
發票開立統一編號填寫
「52006808」 □

付款對象 付款對象正確 □

佐證資料 如餐費附人員名單、活動文件 □

修繕費 須註明財產編號 □

費用核銷單(人事費單)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自檢勾選

給付項目 給付項目符合工作內容 □
收據 使用新版收據，必填欄位須正確完整 □

佐證資料
活動海報／活動照片／活動程序表/

活動文件等 □

出差旅費報告單

檢查項目 檢查重點 自檢勾選

出差申請
作業

檢附出差申請作業(公差假假單) □
出差資料 日期／地點／事由正確 □
出差人員 出差旅費報告單右下角簽名蓋章 □
交通票根 檢附火車、高鐵等票根 □
住宿憑證

檢附收據或發票，須有抬頭或學校
統編 □

佐證資料 公文(含簽呈)、活動文件等 □
※送出前要記得給主管用印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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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黏貼單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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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ccount.ctust.edu.tw/var/file/27/1027/img/724297501.pdf


經費編列基準表

20

https://account.ctust.edu.tw/var/file/27/1027/img/1528/415597951.pdf


經費核銷秉持誠信原則

21

業管單位應遵守法規及秉持誠信原則辦理核銷，對所提出
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9291859


國外收據無學校抬頭，如何請款？
請至會計處網頁→「表單下載」→下載支出證明單

22

經手人務必記

得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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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 GPT等資訊服務費核銷說明

1、申請人須提供收據或購買證明等資料
2、信用卡帳單或消費日之匯率表
3、服務費租用期間須於該計畫執行期間內

租用費以台幣
金額計，可外

加手續費



三、常見錯誤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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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型態-憑證總計金額、大寫金額

未有總計金額

收據大寫錯誤
須請廠商重新開立收據



常見的錯誤型態-收據章及負責人章

26

無負責人私章
未蓋免用統一發票章

修正處應由廠商負責人用印



常見的錯誤型態-非正式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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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錯誤型態-其他

28

買受人/要保人/買方
須為中臺科技大學



常見的錯誤型態-其他

29

購買商品附有贈品禮券，核銷金
額須扣除禮券金額

核銷金額=1,869-100=1,7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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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費：(免稅)交通費 VS (50)車馬費 擇一報支
– 有附憑證或提供票價依據者(實報實銷) ：給付項目為『(免稅) 交通費』

– 未附憑證(給付定額)，給付項目為『(50) 車馬費』

• 演講費：(50)鐘點費 VS (9B)演講費
• 一般外來學者演講大多為授課鐘點性質，如申報(9B)演講費

→必須列舉為單次、非固定時間、對象及地點

• 研討會或研習會之演講，須申報(50)鐘點費

易混淆的給付項目



四、研究計畫案核銷及
結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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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案核銷及結案注意事項

32

研究計畫管理費及補充保費：
一、主持人及各執行單位取消
        上線請購，由會計處計畫
        結束後統籌辦理
二、會計處將計畫收支明細帳
       e-mail發送計畫主持人

        (附錄A及附錄B)

https://account.ctust.edu.tw/var/file/27/1027/img/236040282.pdf


附錄A：計畫收支明細帳(科目)

33

教育部計畫收入5萬元
教育部補助支出5萬元
學校配合款支出1萬2,284元

補充保費
已登帳



附錄B：計畫收支明細帳(科目)

34

計畫主持人: (人工智慧健康管理系) 製表日期：115.2.5

計畫代碼:E0180001 頁    次： 1     

傳票號碼 會計科目 摘       要 經費來源 收入數 支出數

1131113052 機械儀器及設備 筆記型電腦等 研究計畫用 國科會  65,000

1130801040 產學合作收入-政府-國科會 國科會11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第74次行政會報核定)第一期款 國科會 302,500  

1140110041 產學合作收入-政府-國科會 國科會11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第74次行政會報核定)第二期款 國科會 247,500  

1130830049 產學-人事-政府-國科會 113/08月份主持人費 國科會  20,000

1140730259 產學-人事-補充保費 113/8月-114/7月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計畫編號E0180001 國科會  1,013

1130830050 產學-業務-政府-國科會 ##50 專家訪談費 國科會  2,000

1140730066 產學-業務-政府-國科會 修正帶替換帶 研究計畫用 國科會  2,899

1140730066 產學-業務-政府-國科會 碳粉匣 列印研究資料 國科會  21,086

1140717008 產學-業務-管理費 113/8月-114/7月計畫管理費 計畫編號E0180001 國科會  40,000

合  計 550,000 550,000

資料很多請忽略

資料很多請忽略

中臺科技大學

專案計畫收支明細帳(科目)

計畫名稱:大學專利分攤制度及技術移轉效益之關聯性探討  NSTC 113-2410-H-166-001-

補充保費
已登帳

計畫管理
費已登帳



研究計畫收支結算報告作業流程

◼請先至「會計行政管理系統」→「預算系統」→

「預算查詢系統」→「計畫預算資料查詢」

◼確認預算執行情形及實支數

◼至各補助機關下載「×××收支結算表」

◼收支結算表填報完整後，請業管單位主管及承辦人

    蓋章後，送至會計處

◼請留意執行期限、補助機關結報期限，如需繳回結餘款，
請於計畫執行期限前完成，進行收支結算表之金額試算
併同支出憑證黏貼單送會計處辦理計畫結案

35



計畫預算資料查詢

36

路徑：校務行政系統/會計行政管理系統/預算系統/預算查詢系統/計畫預算資料查詢



請購清冊查詢

37

路徑：校務行政系統/總務行政管理系統/請採購系統/請購作業/請購清冊

輸入計畫編號



人事費清冊查詢

38

路徑：校務行政系統/總務行政管理系統/薪資系統/人事費/報表作業/人事費清冊

輸入計畫編號
輸入計畫編號



五、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銷注意事項

39
39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注意事項

◼計畫經費之變更

涉及一級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設備及投資)互相流用、

    指定經費項目變更、補(捐)助比率變更、補(捐)助或委辦

    金額之變更、應報教育部同意後辦理

◼計畫經費之流用

一、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

    二、人事費未依學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不得流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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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分攤表填寫說明
用於一筆款項由多個計畫、會計項目、經費來源或機關共同負擔且無法分割憑
證時，應出具支出分攤表(範例如下)。
填寫時應列明各分攤機關名稱、計畫編號、說明及分攤金額，將憑證正本附於
金額較大者或優先附於政府機關，學校經費或其餘則附分攤表及憑證影本，並
一併送出進行經費核銷。



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
◆ 經常門:

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不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
     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勞。

◆ 經資門劃分:

資本門支出：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逾一萬元(含)以上之儀器、設備。

◆ 經費應於當年度全數執行完竣，所稱執行完竣，指已完成核銷並在當年度

12月31日前付款，請單位提早作業，避免集中於年底核銷。

◆ 自115年1月1日起，凡經費來源為教育部整體發展補助款，且請購金額未

達5,000元之驗收報告單，將增列物件類別及採保組核章欄位，請各單位

於經費核銷時，務必填妥後先行送採保組檢核，勿直接送至會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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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範例

43

教育部核定金額203萬，補助金額
710,500元
補助比率:710,500÷2,030,000=35%
實支總額:2,009,641
計畫結餘款:203萬-2,009,641=20,359
應繳回教育部:20,359元×35%=7,126元

分攤金額:實支總額*補助比率
教育部：2,009,641×35%=703,374
學校自籌款：2,009,641-
703,374=1,306,267

1.教育部補助=710,500-繳回7,126=703,374
2.學校自籌 =實支金額2,009,641-教育部補助
  703,374=1,306,267

需依補助機關規定，至小數第2位 依補助機關規定，採個別或合計計算



本報告到此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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